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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上公路改建工程

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关键内容公示

一、项目概况

1.1 建设地点：白河县；

1.2 工程规模：316 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上公路改建工程全长 20.236 ㎞，招标

范围为路基、涵洞、桥梁、隧道和路面工程；

1.3 项目投资总额：322450000 元；

1.4 标段划分：

工程

类别
标段名称 起讫桩号 工程规模 主要工程内容

计划工

期(天)

施工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1.标段
K0+000～K2+200 全长 2.2Km，估算投

资约 6620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大中桥及

隧道工程

365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2.标段
K2+200～K4+430 全长 2.23Km，估算

投资约 1508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工程
240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3.标段
K4+430～K7+300 全长 2.870Km，估

算投资约 3137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及中桥工程
300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4.标段
K7+300～K8+900 全长 1.6Km，估算投

资约 2373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及大中桥工

程

300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5.标段
K8+900～K9+980 全长 1.08Km，估算

投资约 1460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
300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6.标段
K9+980～K14+900 全长 4.92Km，估算

投资约 4796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及大中小桥

工程

365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7.标段
K14+900～17+450 全长 2.55Km，估算

投资约 5495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及大中桥工

程

365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J8.标段
K17+450～20+236 全长 2.786Km，估

算投资约 2868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路基及大桥工程
300

316省道白河县双丰至仓

上公路改建工程 LM标段.. K0+000～K20+236 全长 20.236㎞估算

投资约 3988万元

主要招标内容为

排水和路面工程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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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资格条件

附录 1 资格预审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标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LJ-1标段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有效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且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含二级）

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LJ-2标段—LJ-8标
段、LM标段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附录 2 资格预审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1、申请人需提供 2019年—2021年经会计事务所或财务审计部门审计过的财务审计报告，财务审计

报告必须清晰可见且内容完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2、要求 LJ-1、LJ-3、LJ-6、LJ-7和 LM标段申请人在近三年中年平均营业额不应小于 3000万元人民

币，LJ-2、LJ-4、LJ-5 和 LJ-8 标段申请人在近三年中年平均营业额不应小于 1000万元人民币；

3、要求申请人近三年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均不应小于 1.5。
（注：新成立的企业以各项资质取得后的时间计算，提供相应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

附录 3 资格预审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最低要求

LJ-1标段—LJ-8、LM标段：投标人（2017年 1月 1日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业绩时

间以交<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成过 1个等级公路业绩。

备注：业绩提供“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业绩截图及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

（须体现出项目名称、金额、里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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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资格预审条件（信誉要求）

标段 信 誉 要 求

LJ-1标段-LJ-
8、LM标段

1.未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

2.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未进入清算程序，未被宣告破产，或其他未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

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被执行人名

单；

6.中国裁判文书网无不行贿犯罪记录。

7.申请人不存在被交通运输部或陕西省交通运输厅最新的信用评价结果列为信用评价 D级或

列入“黑名单”的情况。

（投标申请人必须如实填报，如不填报，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如填报内容有虚假，一经查

实，也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

附录 5 资格预审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标段 人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在岗要求

LJ-1、LJ-
3、LJ-6、
LJ-7和
LM标段

项目经理 1人

具备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一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公路工程专业），持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
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必须提供相关证
明文件。

无在岗项目
（指目前未在其
他项目上任职，
或虽在其他项目
上任职但本项目
中标后能够从该
项目撤离）

LJ-2、
LJ-4、LJ-
5 和 LJ-8
标段

项目经理 1人

具备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书（公路工程专业），持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
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必须提供相关证
明文件。

LJ-1 标段-

LJ-8 标

段、LM 标

段

项目总工 1人

公路与桥梁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含工程师）以上技
术职称，或具备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二级建
造师注册证书（公路工程专业），持有交通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
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必须提供相关证
明文件。

注：(1)申请人填报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须记录在相应的“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本单
位人员信息名录中，否则资审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2)公路与桥梁或相关专业职称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或道桥）、交通土建、
隧道（地下结构）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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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注：1、本表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阶段投标人需出具相关承诺函。但承诺函所承诺人员必须与投标

工程内容和规模相适应和匹配、所承诺人员数量需满足强制性规定你必须满足强制性规定，投标人不

予承诺或承诺与工程内容和规模不适应不匹配如出现投标工程主要内容为路基工程而投标人承诺人员

没有路基工程师等相关情况则资审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标后合同谈判期间必须确定其他主要管理

人员和技术人员，如不能按以上承诺要求配备相应人员或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数量进场，招标人将

有权利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投标人承诺无条件接受处罚。

人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路基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上（公路工程或相关专业）职称

路面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上（公路工程或相关专业）职称

桥梁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上（公路工程或相关专业）职称

隧道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上（公路工程或相关专业）职称

测量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上（公路工程或相关专业）职称

专职安全员
须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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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机械设备最低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功率及容量 单位 数量

1 水稳拌合站 满足施工要求 台

2 水稳摊铺机 满足施工要求 台

3 吊车 70 吨 台

4 吊车 160 吨 台

5 自卸车 台

6 电焊机 台

7 发电机 400KW 台

8 钻机 台

9 挖掘机 1 m3 台

10 挖掘机 2m3 台

11 装载机 ZL-50 台

12 混凝土拌合站 25 m3/h 座

13 混凝土运输车 台

14 钢筋张拉设备 套

15 土工试验设备 套

16 集料试验设备 套

17 水泥试验设备 套

18 水泥混凝土、砂浆试验设备 套

19 钢筋试验设备 台

20 平地机 台

21 摊铺机 满足施工要求 台

22 铲运机 台

23 沥青拌合楼 满足施工要求 座

24 压路机（钢轮/胶轮） 满足施工要求 台

...... ...... ...... ...... ......

注：本表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阶段投标人需出具相关承诺函。但承诺函所承诺主要机械设

别必须与投标工程内容和规模相适应和匹配，投标人不予承诺或承诺与工程内容和规模不适应不匹

配，如投标工程主要内容为路基工程而投标人承诺设备没有路基施工必须配备的主要机械设备，则资

审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标后合同谈判期间必须确定主要机械设备，如不能按以上承诺要求配备相

应主要机械设备或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数量进场，招标人将有权利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并没收

其投标保证金，投标人承诺无条件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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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审查办法（有限数量制）

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通过资格预审的人数
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

排序，选择前 5名通过资格预审。

2.1

初

步

审

查

标

准

（1）申请人名称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一致；

（2）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按照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3）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签署、盖章情况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3.1项规定；

（4）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标段与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标段一致；

（5）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2.2项规定；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副本份数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3.2项规定；

（7）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没有对招标人的权利提出消弱性或限制性要求，没有对申请人的责任

和义务提出实质性修改；

2.2
详细审

查标准

（1）申请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2）申请人的资质等级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3）申请人的财务状况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4）申请人的项目业绩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5）申请人的信誉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6）申请人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7）申请人的其他要求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1项规定；

（8）申请人不存在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3项或第 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9）申请人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1.4.5项规定；

（10）在资格预审过程中申请人不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串通

投标、弄虚作假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的

规定进行评审和认定；

（11）审查委员会要求申请人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澄清或说明的，申请人的澄清或说明符

合本章正文第 3.3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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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号

条款

名称
编列内容

2.3

评

分

标

准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素细

分项
分值

拟投入本标

段项目经

理、项目总

工资历及业

绩

25

项目经理按业

绩、资历评分
15分

通过详细评审的申请人，项目经理满足最低要

求得 12分；

项目经理具备公路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

称加 1分；

近 5年每增加 1条等级公路或中桥及以上施工

业绩，且质量合格的加 1分，最高加 2分。

项目总工按业

绩、资历评分
10分

通过详细评审的申请人，项目总工满足最低要

求得 8分；

项目总工具备公路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

称加 1分；

近 5年每增加 1条等级公路或中桥及以上施工

业绩，且质量合格的加 0.5分，最高加 1分。

企业工程施

工经验
25

近 5年完成的有

效业绩或企业正

在施工和新承接

的项目

25分

通过详细评审的申请人，满足最低要求得基本

分 20分；

近 5年每增加一条等级公路或中桥及以上施工

业绩，且质量合格的加 2.5分，最高加 5分。

履约信誉 10 履约信誉 10分

（1）满足资格预审文件附录 4得 8分，

（2）在陕西省 2021 年度普通干线公路建设市

场施工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或交通运输部发

布的 2021 年度公路施工企业全国综合信用评

价结果中连续三年“AA”企业的得 10 分；评

价为“AA”得 9.5 分，评价为“A”得 9分,评

价为“B”得 8.5 分，评价为“C”得 8 分(本

项如陕西省评价结果与交通运输部评价结果不

同，按信用等级高的为准）

注：本项最高得 10 分，尚无陕西省或全国综

合评价的投标人，若无不良信用记录，可按 A

级对待。若有不良信用记录，视其严重程度按

B级以下对待。

财务能力 15

年平均营业额 10分
满足本项目强制性要求得基本分 8 分，近三年

企业年平均营业额每增加 2000 万，加 1分，

最高加 2分。

流动比率 5分
满足本项目强制性要求得基本分 4 分，近三年

企业年平均流动比率每增加 0.5，加 0.5 分，

最高加 1分。

初步施工组

织计划 25

施工组织机构、

施工总平面布置

图、施工总体进

度计划表

5分

施工组织机构、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施工总体

进度计划表，满足工程基本要求得 3.0 分。

针对性强、切合理科学酌情加分，本项目最高

得 5 分。

质量目标、工期

目标、安全目标
5分 质量目标、工期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工期保证

体系及保证措施满足工程基本情况要求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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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切合可行且科学合理的酌情加分，本项目最高

得 5 分。

项目重点、难点

工程的理解及施

工方案、工艺流

程

8分

（1）对工程重点、难点认识深刻、表述全面

准确，解决方案科学、系统、安全，符合山岭

重丘区施工要领得 4.8 分。

（2）保障措施得力，对施工关键技术、工艺

把握准确，应用到位酌情加分，本项目最高得

8分。

保证措施 7分

（1）质量、工期、人员、安全、环保、水

保、场地恢复及支付保证措施满足本项目基本

要求得 4.2 分。

（2）功能完善、管理幅度适宜针对性强酌情

加分，本项目最高得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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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凡符合本章第 2.1款、第 2.2款、第 3.2.2项和第 3.2.3项规

定审查标准的申请人均通过资格预审。

2.审查标准

2.1初步审查标准

初步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2.2详细审查标准

详细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3.审查程序

3.1初步审查

3.1.1审查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1款规定的标准，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项

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3.1.2 审查委员会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2.3 项至第 3.2.8项规定的

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

3.2详细审查

3.2.1审查委员会依据本章第 2.2款规定的标准，对通过初步审查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详

细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3.2.2 在详细审查过程中，审查委员会应查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对申请人的资质、业绩、主要人员资历和目前在岗情况、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核实。

若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载明的信息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发布的

信息不符，使得申请人的资格条件不符合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申请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3.3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

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

确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说明。申请人的澄清或说明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申请人的澄清和说明内容属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审查委员会

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说明。

4.审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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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提交审查报告

审查委员会按照本章第 3条规定的程序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完成审查后，确定通过资格预审

的申请人名单，并向招标人提交书面审查报告。

4.2重新进行资格预审或招标

若参加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不足 3家，招标人将重新组织资格预审；若通过资格预审申请

人数量少于以上数量要求，招标人将重新组织资格预审。

招标人：白河县交通运输局

地址：白河县城关镇旬白路 212号

邮政编码：725200

联系人：李工

电话：15319801567


	   注：本表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阶段投标人需出具相关承诺函。但承诺函所承诺主要机械设别必须与投标工
	三、资格审查办法（有限数量制）

